






遂民办发〔2018〕16号


遂宁市民政局办公室
关于开展救灾救助工作综合检查的通知

各县（区）民政局，园区民政事务局：
根据中、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会议、救助工作会议及全市民政工作会议精神，结合2018年救灾救助工作绩效目标任务，经市民政局党组研究，决定在全市开展救灾救助工作综合检查，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各县（区）民政局、园区民政事务局要务必高度重视，根据中、省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救助工作决策部署，认真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建立健全防灾减灾救灾和救助工作体制机制，完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救助工作管理制度，以消除各种安全问题为导向，结合各级关于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和救助工作实际情况，坚持全面检查与听取汇报相结合、实地调研与查看资料相结合、属地负责与部门督导相结合，做好汛期安全工作巡查，依法全面推进工作落实，彻底排查整治各种隐患，及时有效管控各种风险，保证各项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二、时间安排
2018年3月28日至4月10日前（到各县区、园区具体时间已电话通知为准）。
三、人员组成
组　长：李  刚  市民政局副局长
成　员：徐  六  市民政局救助科科长
姚云林  市民政局救灾科副科长
        李  萍  市防灾减灾中心主任
四、检查内容
按照中央决策部署、民政部将组织开展救灾物资管理使用专项检查，省厅将对汛前、汛期、恢复重建、冬春救助、低保、特困等督查检查，对各地救灾款物、困难群众救助资金分配使用情况开展重点检查。
（一）实地查看各县（区）、园区2018年汛前工作开展情况，听取救灾、救助相关工作汇报。
（二）实地查看各县（区）、园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管理、维护情况，听取2018年创建工作汇报。
（三）实地查看安居区、蓬溪县、射洪县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
（四）督促检查2017年冬春救助资金发放、使用情况。
（五）“全国防灾减灾日”、“国际减灾日”以及“5.12”汶川特大地震10周年系列活动准备情况。
(联系人：蔡 兵；联系电话：2325777；手机：1801118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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